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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 

第 2屆第 2次董事會暨監察人聯席會議紀錄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叁、確認第 1次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通過，准予備查。 

 

 變更議程:新增報告事項五，討論提案修正如下:第一案修正為，設置臨時委員會之提 

          案，第一案修正為第二案，第二案修正為第三案，第三案修正為第四案， 

          第四案移至下次會議再討論，第五案修正為第六案，第六案修正為第五案， 

          第七案維持原提案順序。 

 

肆、報告事項(業務報告) 

    ㄧ、業務組： 

（一）於 100 年 12 月 23 日、27 日、28 日，舉辦北、中、南業務宣導說明

座談會，並於 101 年 1 月 6 日儲金業字第 1010000007 號函報教育部

備查；三場座談會，與會之各校教職員人數合計 602人，已達到教育

部稽核要求之標準。        

（二）於 101年 1月 11日完成第 1、2屆董事長職務交接，並已於 101年    

       1月 13日儲金字第 0030號函報教育部。 

         （三）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五條規定，本會已審定並支付 100年 11月份儲金施行前退休、撫卹、 

資遣金，計新臺幣 3,699萬 9,965元整，儲金施行後退休、撫卹、資 

遣及離職金，計新臺幣 7,696萬 3,935元整；100年 12月份儲金施 

行前退休、撫卹、資遣金，計新臺幣 2,872萬 5,295元整，儲金施行 

               後退休、撫卹、資遣及離職金，計新臺幣 1,214萬 7,711元整。 

      二、財務組： 

（一）10、11月份儲金提撥情況暨明細表，詳如附件一。P6~P22 

（二）11、12月份財務報表，詳如附件二。P23~P30 

         （三）100年度 11月份投資組合績效評估報告、篩選投資標的及 12月份投 

               資組合之建議等內容報告，詳如附件三。P31~P35 

          （四）依據第 12次投資策略執行小組會議及後續評估決議，執行秘書於 12

月開始之適當時間點，投入購買共同基金及 ETF。目前私校退撫儲金

及原私校退撫基金實際可運用資金 203億 2,840萬 5,093元。其中，

時 間 ： 中華民國101年1月31日（星期二）下午3時整 

地 點 ： 台大校友聯誼社 3A會議室 

主    席 ： 李 銓 董事長 

出席董事 ： 如附件簽到單                          紀錄:江怡萩 



 2 

定期存款(含活儲)為 108億 2,067萬 6,870元佔 53.23%，股票型基金

為 72億 1,258萬 3,674元佔 35.48%，債券型基金(含貨幣市場型基金)

為 22 億 9,514 萬 4,549 元佔 11.29% (有關資產運用規劃、損益相關

說明及最新共同基金資料，請詳閱附件四)。P36~P39 
      （五）有關儲金信託公開遴選受託銀行已依「儲金信託公開遴選受託銀行作

業規定」，於 100 年 10 月 27 日於本會網站公告，並於 100 年 12 月

22 日召開儲金信託公開遴選受託銀行會議。本次申請銀行共 2 間，

依「私校退撫儲金信託公開遴選受託銀行結果彙總表」，之總分平均

結果，第一順位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第二順位為花旗（台灣）商業

銀行。目前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進行議約中，預計 2月底前完成契約

簽訂。 

      （六）有關公開遴選保險人及年金保險商品，已依「保險人及年金保險商品

評選辦法」，於 100年 8月 3日於本會網站公告，並於 100年 9月 22

日及 11月 8日分別召開年金保險商品會議，依 11月 8日會議決議，

遴選出臺灣人壽的即期年金商品及中國人壽的鑫得利利變型年金商

品。 

            已與臺灣人壽簽署合約備忘錄，待金管會核備通過後，即可完成正式 

            契約簽訂；尚與中國人壽進行議約中，預計 2月底前完成契約簽訂。 

      三、秘書組： 

         （一）教育部於 100年度至本會作績效評核，評定結果為 72.04 分，爰此；

100年度本會考績獲甲等之名額為 10人，後經 100年 12月 26日召

開本會考績考核委員會，經核議甲等 10人、乙等 4人，其餘新進人

員 3 人未滿 6 個月不予考核，經評定後，報陳董事長簽核。本會依

「工作規則」第 19條之規定，考核結果送董事會備查（詳如附件五）。 

                P40 

（二）截至 101年 1月 13日有關 2月 1日前生效之離職、退休案共計 502 

      件，均已完成寄發作業。 

（三）本會新聘秘書組組員袁鴻祥先生，試用 3 個月後，依本會「工作規

則」敘其薪級，詳如附件六。 P41~P42 

         （四）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已依法參加退撫新制。                

四、資訊組： 

（一）完成 11、12月份繳款單產出，並配合各業務單位產生統計及檢核報 

表。 

    （二）完成 11、12月份中信銀所需之檔案轉檔作業，含新進教職員開戶、 

提領清冊、當月儲金分配、儲金補分配及溢繳提領清冊等。 

         （三）完成 11、12月份資料庫系統之備援及資料異地備份作業。 

         （四）完成「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 

  法人萬能科技大學」、「正德學校財團法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二 

  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四間學校更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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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監理會賴執行祕書俊男臨時報告案： 

        有關「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儲金自主投資規劃」案，相關工作規劃之專案報 

告。 

           

 

伍、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儲金管理委員會 

案由：成立本會程序委員會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協助董事長在董事會前整理提案之內容及順序，提升議事效率。 

  二、程序委員會委員六人，由董事長敦請董事擔任，召集人由委員互選之。 

  三、該會於董事會前兩週召開會議，審議下次會議議程，並陳請董事長同意之。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財務組 

案由：私校退撫儲金中華民國 100年度(100年 1月 1日至 100年 12月 31日)財務報 

      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及本會決算報告書，謹提討論。 

說明： 

  一、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於 101年 1月 3日至 6日到本會實地查核傳票、憑證 

      及財務報表等相關資料。 

  二、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組 

      織及管理辦法」第 11條規定，於每年 1月 31日前提出上年度決算書及業務報    

      告書。 

  三、依據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100)基秘字第 389號函表示，會計師查核報告日將 

      不得早於受查者董事會日，因此本次董事會會計師事務所僅能提供查核草案， 

      待董事會審議通過後，事務所編製「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本會將函 

      送所有董事。 

  四、會計師查核報告於 101年 1月 20日完成，相關報表提第 2次董事會報告。  

       

決議：本會發文至教育部，說明因農曆年假，故 100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及本會決算報告書尚研議中，擬依程序審查通過後，於 3月函報教育部。 

 

第三案：                                                提案人：財務組  
案由：檢陳顧問建議名單及簡歷資料，請詳閱附件七，謹提討論。P43~P51 

 

說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組 

      織及管理辦法」第 15條規定，儲金管理會置顧問五人至七人，由董事長遴聘法 

      律、財務等專家學者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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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顧問建議名單其中前四位羅仙法顧問、陳登源顧問、邵靄如顧問及鄭豐聰顧問 

      為第一屆顧問。 

  三、考量年金保險評選業務、制定新法規及要點、會計諮詢、稽核業務等因素，爰 

      建議增聘相關專業之專家學者提董事會議決。 

 

決議：擬聘請羅副教授仙法、陳副教授登源、邵副教授靄如、鄭教授豐聰、陳總經 

      理惟龍、廖副教授益興及楊副教授葉承，以上七人為第二屆顧問。 

 

第四案：                                               提案人：財務組  
案由：建請選舉第二屆投資策略執行小組四名董事委員。另外，檢陳第一屆四名專家 

 學者委員簡歷，請詳閱附件八，謹提討論。P52~P55 

 

說明：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投 

      資策略執行小組設置要點」第二點，小組置委員九人，除董事長為當然委員並 

      擔任召集人外，儲金管理會董事四人，由董事互選。顧問及專家學者四人，由 

      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投資策略執行小組並選任執行秘書一人。 

 

決議：投票結果，蔡董事清淵、黃董事國慶、簡董事添枝及陳董事璽安，當選為第二 

      屆投資策略執行小組董事委員。另；第一屆專家學者委員 4名，計羅委員仙法、 

      陳委員登源、王委員錦樹及邱委員凌志等，予以續聘。 

 

第五案：                                               提案人：財務組 
案由：檢陳「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與原私立學校 

      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投資受益憑證之作業處理程序要點」之修改對照表，詳 

      如附件十一，謹提討論。P95~P96 

說明： 

  一、於投資策略執行小組第 11次會議中曾提出討論的金融商品－點心債，係新的金 

      融商品，不符合上開要點第 3點之中長期績效良好之標準。 

  二、就現行的規範來說，對於一些剛成立或者是成立時間不長，但績效不錯，且未 

      來具備發展性的新基金就因而受限。 

  三、擬增列但書，以因應市場變化，彈性調整。 

 

決議：通過，准予備查。 

 

 

第六案：                                               提案人：秘書組 

案由：「財物管理作業事項」草案，謹提討論。 

說明： 

  一、依本會「内部控制制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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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據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監理會至本會定

期稽核之建議事項辦理。 

  三、「財物管理作業事項」草案（詳如附件十）。P82~P94 

 

決議：依監理會修正意見資料，修正後通過，准予備查。 

 

 

第七案：                                               提案人：財務組  
案由：檢陳「存放金融機構作業」草案(請詳閱附件十二)，謹提討論。P97~P107 

說明： 

  一、依據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監理會至本會定

期稽核之建議事項辦理。 

  二、待董事會審議通過後，併入本會「內部控制制度」。 

決議：通過，准予備查。 
 

 

陸、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卓董事耀南  
案由：建請會議時間修正為早上 10點，謹提討論。 

決議:討論結果，於每月第三個星期四，下午 2時召開董事會。 

 

第二案：                                               提案人：卓董事耀南  
案由：建請主席監督公保年金化加速通過。 

決議：與董事繼續努力，加速公保年金化通過。 

 

柒、散會(下午 4時 30分) 

 


